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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开门杀”法律撑起“保护伞”
推开机动车的车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却可能成为马路“杀手”。近期，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相关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拟明确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认定和保险赔偿规则。
聚焦“开门杀”背后的责任划分、理赔难点，记者深入梳理多地交通安全案例，告诉你怎样

避开“开门杀”，用法律撑起“保护伞”。

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司法解释
为“开门杀”受害者撑起了法律“保护
伞”，但根治仍需从增强预防意识，养
成安全乘车习惯入手。

周建伟说，贸然开门害人害己，可
能对路人、骑车人造成生命财产损害；
肇事者除了需要承担民事赔偿外，在一
些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中，甚至可能涉
嫌构成交通肇事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近期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中，全
国多地交警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养
成良好驾乘习惯，避免“开门杀”。例
如，推广“荷式开门法”，即要求驾驶员
及乘客在下车时利用离车门较远的一
只手开车门，带动身体微微转动，观察

车身后方的情况，确定无异常后再开
门，从而减少视觉盲区。

受访交警提示，针对部分特殊情
况，例如青少年靠近车门乘车、目的地
位于车流量较大的路口等，车辆驾驶
员特别是网约车司机需要更加谨慎，
对乘客进行必要的提醒告知。

法谚说得好：事前的谨慎，胜于事
后的追究。根治“开门杀”，既需要法
律“保护伞”，更离不开乘车好习惯。
毕竟，再多的理赔都无法挽回身心受
创，难以修复家庭、社会的损失。要用
司法解释厘清“谁之过”，明确“怎么
赔”；更要在开门前转过头，看片刻。

（新华社 吴帅帅）

砰！一瞬间，可能就有数个家庭
的命运就此改变。这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日益增多的“开门杀”带来的严
重后果。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个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就
有一起“开门杀”事故。人民法院认
定驾驶人和乘车人同属机动车一
方，乘客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属于
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应予赔
偿，超出保险赔付部分由侵权的责
任人承担。

判例背后，是“开门杀”事故中，
受害人权益如何妥善保障的难点。

记者近期采访的一起案例颇具
代表性：在杭州市区一家综合医院
周边繁忙的道路上，网约车驾驶员
平某某在不能停车的地方图方便踩
下刹车；看病心急的乘客刘先生在
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的情况下打
开车门；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
的沈女士躲避不及，狠狠撞上了打
开车门的边缘……

事故发生后，沈女士多次向侵权
方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车辆维修费等，但保险公司对赔偿金
额有异议且不愿意承担乘客的赔偿
部分。

沈女士无奈只得向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6月，
萧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某保
险 公 司 赔 偿 沈 女 士 各 项 损 失
29613.30元。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法官陶
勇说，相当一部分“开门杀”事故发生
在“网约车”等营运车辆上。这类案
件引发的纠纷，受害人常因责任主体
认定分歧而陷入“理赔困境”。

“这起案件的判决中，我们将驾
驶人与乘客视为机动车运行整体的
一部分，在此基础上认为交强险和商
业三者险均需要在保险责任范围内
对乘客的‘开门杀’行为承担赔偿责
任，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确保了受害人
可以从保险公司处获得及时有效的
救济。”陶勇说。

骑车人撞车门倒地后遭遇二次
事故、开车门的乘车者因下车太快也
被撞倒……“开门杀”之所以可怕，就
在于事发突然、后果不可控，且因果
链条复杂。涉事多方往往就责任划
分、赔偿给付等问题，陷入旷日持久
的争端。

在综合此前判例等基础上，最高
人民法院于11月9日公布关于审理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就“开门杀”等问题，受访法律界
人士认为，该征求意见稿从此前大量
判例中寻找到的“最优解”，有助于统
一此类纠纷裁判尺度，推动实现同案

同判。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执

委会委员、一级律师周建伟说，征求
意见稿的规定优化了责任分配，既发
挥了保险应有的社会功能，也遵循侵
权行为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平衡各
方利益。通过驾驶人和乘客同属机
动车一方的认定，得以先通过保险理
赔的方式赔偿受害人，也由驾驶人和
乘车人根据过错情形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

“此外，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
也可向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的乘
车人追偿，平衡了保险公司和机动车
一方、受害人之间的利益，从而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周建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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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
人胡强强5日在北京表示，一些机构
组织患者赴境外接受资质不明的机
构提供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价格高
昂、风险极高、出现问题维权难度极
大，须提高警惕。

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
发布会。胡强强会上介绍道，当前，
干细胞等细胞与基因治疗越来越受
到社会关注。目前，中国已批准部分
相关药品上市，个别地方通过地方立

法等方式批准部分细胞与基因治疗
临床应用。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法机构
和个人，打着‘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名
义欺骗公众。”胡强强说，例如，宣称

“无论是癌症、老年痴呆，还是美容抗
衰、提高免疫力，打一针干细胞就能
搞定”，给民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带来损害。

胡强强说，国家卫健委提醒，要
按照《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

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规范有关行为
活动。干细胞等细胞与基因治疗必
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
展。美容院、养生馆等非医疗机构不
具备资质，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也不得开展此
类活动。

胡强强提示，在接受治疗前，要
充分了解相关产品和技术是否经过
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细胞与
基因治疗仍处于研究阶段，不得开展

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公众不
要冒生命风险去尝试。

胡强强表示，细胞与基因治疗不
是万能的，更不是“零风险”。凡是宣
称“包治百病”“绝对安全”“一针见
效”的，可判定为骗局。

他也指出，一些机构组织患者赴
境外接受资质不明的机构提供的细胞
与基因治疗，价格高昂、风险极高、出
现问题维权难度极大，请大家提高警
惕，理性看待，谨慎选择。（中新 李纯）

国家卫健委举行发布会

警惕赴境外接受资质不明的细胞与基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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